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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王某父亲梁某与王某母亲二人曾短暂同居，并于2023年7
月生育王某。王某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生活，父亲梁某对王某
身份不予认可，没有支付过抚养费。2024年，王某将梁某诉至
法院，要求判令梁某支付抚养费。审理期间，王某母亲提供了
其与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王某与梁某
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但梁某不予认可，王某遂申请法院进行
DNA血缘关系鉴定，但梁某拒不配合鉴定，导致鉴定终止。

裁判结果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
九条规定，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
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
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
中，王某主张抚养费的基础是原告与被告具有亲子关系，因被
告否认亲子关系的存在，原告申请法院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并
提供了原告母亲与被告交往的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等证据，但
被告拒不配合进行鉴定，视为放弃相关权利，且其提交的证据

不能否认原告母亲与其交往并同居的事实，法院对原告主张其
与被告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若以后梁某有确
切证据证明其并非亲子关系一方，可另行处理。根据民法典的
相关规定，梁某应当负抚养责任，支付王某抚养费。为更好地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对王某请求梁某支付抚养费的诉
求予以支持。依据梁某的收入状况、负担能力及双方实际生活
情况，判决梁某一次性向王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7200元，并自
2024年2月起，于每月15日前按照每月抚养费1200元的标准支付
王某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案已
生效。

典型意义
  根据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
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抚养孩子是父母双方应尽的法定义务
和社会责任，为人父母应依法积极履行对孩子的抚养、教育、
保护义务，尽到做父母的责任，避免因父母双方的问题给未成
年子女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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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潍坊法院高度
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公正审理各
类涉未成年人案件。日前，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
报了潍坊法院2024年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及7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期重点介绍3
个典型案例，涵盖未成年人保护多个领域。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案中

应为未成年子女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非婚生子女父母一方拒做亲子鉴定，可根据相关证据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

□本报记者 张韶华

基本案情
  被监护人赵某出生于2015年3月，其父亲于2022年去世，母亲李
某某系三级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赵某的祖父母均去世，外祖父
李某、外祖母刘某均年老体弱、长期卧床，没有经济来源，已无力
抚养赵某。赵某系智力三级残疾，现在儿童福利院接受全日制托管
及康复训练。为切实保障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更好解决赵某的监
护、生活、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某民政局申请
判令撤销被申请人李某、刘某对赵某的监护人资格，由该民政局作
为赵某的监护人。

裁判结果
  安丘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怠于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
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
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
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被监护人赵
某的外祖父母年老体弱、长期卧床，无收入来源，事实上已经无法履
行监护职责，但二人均没有明确表示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
他人，导致被监护人赵某处于危困状态。法院从有利于赵某健康成
长的原则出发，认定李某、刘某已不宜继续担任赵某的监护人。根据
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
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该民政局从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
发，主动要求成为赵某的监护人。故法院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李某、
刘某作为赵某监护人的资格，指定申请人该民政局作为赵某的监
护人。

典型意义

  保护困境儿童权益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通过司法程序为事实
无人抚养的、特别是有身体或智力残疾的孩子找到合适的监护人，
解决他们的生存生活、康复治疗、学习成才等问题，既能有效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更能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民法典关
于监护权的详尽规范，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充分而有力的依据。人
民法院依法、及时作出裁判，对于维护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具有重要
意义。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为困境儿童指定监护人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14日，孙某向刘某借款1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24
年1月14日。后孙某于2023年9月死亡，刘某将王某（孙某妻子）、
孙某1（孙某未成年儿子）、孙某2（孙某未成年儿子）等人诉至法
院。除孙某1、孙某2外的其他被告均出具书面声明，表示放弃继承
孙某的遗产。孙某与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一套、小型
车辆一辆。房屋现由王某、孙某1、孙某2居住，登记在王某、孙某
1、孙某2名下；车辆登记在王某名下，现由王某占有使用。

裁判结果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等作为孙某遗产的第一顺序
法定继承人，均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对案涉债务均不
负清偿责任。鉴于法院查明孙某的遗产有与王某共有的房屋一套、
车辆一辆，上述财产均由王某单独或与其未成年子女孙某1、孙某2
共同占有使用，为妥善保管和处理孙某的遗产，保障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在孙某生前未指定遗产管理人且继承人孙某1、孙某2为未成
年人的情况下，确定王某在本案中为孙某遗产的管理人，其应当按
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对孙
某的遗产进行清理和妥善保管，并协助债权人将遗产变现用于清偿
债务。另，孙某1、孙某2系未成年人，缺乏劳动能力，综合考虑其
母亲王某的收入，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应为孙某1、孙某2
保留一定的遗产份额，作为二人成年前的生活保障，根据本案情
况，保留份额酌定为16万元。故判决王某对孙某的遗产承担清理和
妥善保管义务，并协助将遗产变现，在孙某1、孙某2继承孙某遗产
的范围内（为被告孙某1、孙某2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16万元）清偿
刘某借款。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该条规定明确了在用遗产清偿
债务时，应当为弱势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另据未成年人保护
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未成
年子女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继承人，没有
独立生活能力，应当受到特殊照顾。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中，
为未成年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均衡债权人利益和特殊群体的利
益，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亦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